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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数量：250,440,414股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44元/股

●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64,766,839 999,999,994.16 6

2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64,766,839 999,999,994.16 6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2,383,419 499,999,989.36 6

4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430,051 299,999,987.44 6

5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544,041 239,999,993.04 6

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58,031 179,999,998.64 6

7 法国巴黎银行 10,663,860 164,649,998.40 6

8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巨星1号证券投资

基金

9,371,761 144,699,989.84 6

9 桭源鑫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36,787 120,999,991.28 6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2,020 119,999,988.80 6

11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246,766 96,450,067.04 6

合计 250,440,414 3,866,799,992.16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非交易日顺延）。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的情况。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 或“上市公司” ）以13.14元/股的价格向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

资”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投资”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银投资”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投资” ）、国新建信股

权投资基金（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新建信基金”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中银投资” ）、 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东富国

创”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以下简称“国发基金” ）购

买上述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南造船” ）100%股

权；向中船集团、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瑞通”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构调整

基金”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财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 ）、工银投

资、北京东富天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富天恒” ）发行股份购买上述9名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造船” ）36.2717%股权和中船澄西船舶修

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澄西” ）21.4598%股权；向华融瑞通、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原资产” ）、新华保险、结构调整基金、太保财险、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工银投资、东富天恒发

行股份购买上述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船国际” )23.5786%股

权和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文冲” ）30.9836%股权；向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防务”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广船国际27.4214%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以15.44元/股的价格向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等11名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250,440,414股，募集配套资金3,866,799,992.16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9年4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等相关议案，并同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本次重组相关协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4月26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修订稿）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9年8月7日和2019年9月12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相关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9年10月2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9]631号），原则同意本次重组及配套融资的

总体方案。

5、2019年10月25日，上市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方案等

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有关事项。

6、2020年2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作出《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号），

核准中国船舶本次重组相关事项。

7、2020年3月27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预案》,2020年4月16日，上市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 本次修改是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2月14日公布的修订后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最新规定，结合上市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对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方案进行的调整，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调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无需

重新提交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250,440,414股。

4、发行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44元/股。 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 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期的首日。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各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80%（15.42元/股） 且不低于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13.14元/

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

报价单》时间优先等原则合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44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866,799,992.16元。

6、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828,131,992.24元。

7、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20年7月27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0]第1-00107号），经审

验：截至2020年7月27日止，上市公司本次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440,414股，每股

发行价格15.44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866,799,992.16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38,667,999.9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828,131,992.2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50,440,414.00元，

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的款项增加资本公积。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2020年7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根据

该证明，中国船舶已于2020年7月30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家认购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五）后续事项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六）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发行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 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

择公平、公正，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250,440,41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866,799,992.16元，发行对象最终

为11名。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64,766,839 999,999,994.16 6

2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64,766,839 999,999,994.16 6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32,383,419 499,999,989.36 6

4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430,051 299,999,987.44 6

5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544,041 239,999,993.04 6

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58,031 179,999,998.64 6

7 法国巴黎银行 10,663,860 164,649,998.40 6

8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巨星1号证券投资

基金

9,371,761 144,699,989.84 6

9 桭源鑫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36,787 120,999,991.28 6

10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772,020 119,999,988.80 6

11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246,766 96,450,067.04 6

合计 250,440,414 3,866,799,992.16 -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135号D座2层（东升地区）

法定代表人 龙红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1GC0U3L

成立日期 2018年12月24日

注册资本 5,6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9年4月30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SGC907；其

管理人惠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1月13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69217。

2、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点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一J75（仅限办公用途）（JM）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EE5R1N

成立日期 2016年月8月18日

注册资本 3,02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已于2017年3月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的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SR7453；其管理

人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月17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P1061032。

3、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法定代表人 王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2JNW8H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4、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1889号创意谷19栋218室-142

法定代表人 叶必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RQKX7K

成立日期 2016年07月14日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粤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 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5、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点 拉萨市曲水县人民路雅江工业园401-4室

法定代表人 姜建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24321324612D

成立日期 2015年1月12日

注册资本 2,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策划；财务顾问（严禁借融资租赁的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法律咨询；经

济信息咨询（严禁借融资租赁的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活动）；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

（不含投资咨询和投资管理）；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西藏万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 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6、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B座第22-25层

法定代表人 何之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000234534

成立日期 1996年07月18日

注册资本 1,38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的其他

业务。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申购并获配的配售对象平安证券-平安人寿权益委托投资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

求，于2020年6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码为SLD780。

7、法国巴黎银行

名称 法国巴黎银行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投资者

注册地址 16�Boulevard�des�Italiens,�75009�Paris,�France

编号 QF2004EUB025

法国巴黎银行已于2004年9月29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 目前法国巴黎银行持

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编号为

QF2004EUB025， 法国巴黎银行为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 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8、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安巨星1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同安巨星1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22374

成立日期 2014年12月04日

备案时间 2014年12月10日

同安巨星1号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4年12月10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

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S22374；其管理人上海同

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4月1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00674。

9、桭源鑫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名称 桭源鑫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杭州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编号 SGQ992

成立日期 2019年5月29日

备案时间 2019年6月5日

桭源鑫汇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于2019年6月5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

相关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SGQ992；其管理人杭州

桭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9月12日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

P1033653。

10、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法定代表人 赵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成立日期 2013年2月25日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申购并获配的配售对象中应备案产品东海基金-金龙59号资

产管理计划和东海基金-金龙60号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18

年1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产品编码分别为SCF818、SCF819。

11、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点 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山东北路4号（市政府院内）老纪委4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日喀则珠峰云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200MA6TDMJT32

成立日期 2019年4月17日

注册资本 10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管理（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

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发放贷款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日喀则信瑞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办理私募基金备案。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2020年7月20日）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8,828,693 47.11

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17,494,916 5.15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846,680 3.81

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沪

159,386,909 3.78

5

建信金投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

（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736,235 2.24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2,641,506 2.19

7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沪

91,825,411 2.17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829,993 1.89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710,537 1.89

10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79,312,671 1.8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988,828,693 44.47

2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17,494,916 4.86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846,680 3.60

4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8L—FH002

沪

159,386,909 3.56

5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42,924,232 3.20

6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12,134,956 2.51

7

建信金投基金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国新建信股权投资基金

（成都）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4,736,235 2.12

8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2,641,506 2.07

9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3C—CT001沪

91,825,411 2.05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9,829,993 1.78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船集团对公司的持股比例虽有下降，但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

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0年7月29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 限

售条

件股

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066,536,022 48.95% 116,580,309 2,183,116,331 48.81%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 - 10,663,860 10,663,860 0.24%

其他 777,334,724 18.41% 123,196,245 900,530,969 20.1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2,843,870,746 67.36% 250,440,414 3,094,311,160 69.19%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34,718,257 19.77% - 834,754,657 18.66%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66,396,529 11.05% - 465,384,782 10.41%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1,529,939 0.04% - 1,536,939 0.03%

其他 75,472,873 1.79% - 76,441,220 1.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378,117,598 32.64% - 1,378,117,598 30.81%

合计 4,221,988,344 100.00% 250,440,414 4,472,428,75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有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优化资本结构，进一步强化公司作为中船集团旗下船舶海

工业务上市平台的定位，完善公司造修船板块布局，发挥船海业务的协同效应，推动船海产业做强

做优，提升和发展上市公司的核心优势。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4077

传真：010-60833940

经办人员：王伶、朱烨辛、郭丹、施梦菡、何洋、朱弘一、张益赫、鲍丹丹、孙守安、于海跃、荣晓龙、

祁泽钰、蔡扬振、徐文鲁、朱思皓、胡桉、薛万宝、凌伟豪

（二）法律顾问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功耘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9/11/12层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人员：孙亦涛、钱正英、杨晖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卫星、胡咏华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层

电话：（010）82330558

传真：（010）82327668

经办人员：杨昕、许宗谅、肖祖光、单国明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卫星、胡咏华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层

电话：（010）82330558

传真：（010）82327668

经办人员：杨昕、许宗谅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作出的《关于核准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5号）。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0]第1-00107号）。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报告书。

5、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法律顾问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7、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8、法律顾问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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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29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应收到表决票11张，实际收到表决票11

张。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选举张雷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雷刚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于2017年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通云数据” ）80%股权项目，鉴于华通云数据未能完成2017-2019年度业绩承诺且标的资产发生减

值，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偿义务人因华通云数据

业绩未达预期及标的资产发生减值需补偿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108,509股。

鉴于公司已完成上述19,108,509股补偿股份的过户事宜， 并于2020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上述补偿股份的注销工作， 公司总股本从1,046,635,611股减少至1,

027,527,102股，同意公司就本次注册资本减少所涉及的《公司章程》条款作出相应修订。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将不再另行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细披露于2020年8月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审计委员会委员履历

张雷刚：男，1985年生，浙江东阳人，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浙江万里扬变速器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浙江万

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董事。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20-053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7年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通云数据” ）80%股权项目，鉴于华通云数据未能完成2017-2019年度业绩承诺且标的资产发生减

值，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偿义务人因华通云数据

业绩未达预期及标的资产发生减值需补偿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108,509股。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上述19,108,509股补偿股份的过户事宜，并于2020年7月22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上述补偿股份的注销工作， 公司总股本从1,046,635,611股减少

至1,027,527,102股。

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就本次注册资本减少所涉及的《公司章程》条款作出相应修订。 具体修改内

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亿肆仟陆佰陆拾叁万伍

仟陆佰壹拾壹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亿贰仟柒佰伍拾贰万柒

仟壹佰零贰元。

第十九条公司目前的股份总数为壹拾亿肆仟陆佰陆拾叁万

伍仟陆佰壹拾壹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壹拾亿肆仟陆佰

陆拾叁万伍仟陆佰壹拾壹股。

第十九条公司目前的股份总数为壹拾亿贰仟柒佰伍拾贰万

柒仟壹佰零贰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壹拾亿贰仟柒佰伍

拾贰万柒仟壹佰零贰股。

由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

宜，包括办理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将

不再另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后续将依据该授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8420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0

公告编号：

2020-058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0日接到公司股东潮州市众达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达投资” ）的通知，众达投资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海通证券” ） 的3,62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 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20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众 达 投

资

是 3,620,000 6.78% 1.32%

2020年6月12

日

2020年7月30

日

海通证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陈启丰

51,836,

400

18.88%

30,012,

161

57.90% 10.93% 17,053,061 56.82% 21,824,239 100%

潮州启龙

贸易有限

公司

51,836,

400

18.88%

26,066,

000

50.29% 9.50% 0 0 0 0

众达投资

53,407,

200

19.46%

4,230,

000

7.92% 1.54% 0 0 0 0

合计

157,080,

000

57.23%

60,308,

161

38.39% 21.97% 17,053,061 28.28% 21,824,239

22.55

%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其一致行动人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 众达投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

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

质押。

陈启丰质押的30,012,1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3%，是为公司发行可转债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

2020-065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交易过户确认书暨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5月17日、2020年6月3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三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5月18日、2020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4〕33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上证发〔2014〕58号）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6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114,500股公司股票 （2019年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转增为160,300股） 已于

2020年6月12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过户价格为89.22元/股

（实施2019年权益分派，过户价格除权除息后为63.26元/股）。

2020年7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1,363,385股公司股票（2020年7月7日后回购的股份）已于2020年7月30日以

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过户价格为102.87元/股。

截至2020年7月31日收盘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

入公司股票4,813,102股，加上通过回购专户非交易过户至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专户的1,523,685

股共计6,336,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3%，成交金额为583,266,200.34元，成交均价约为92.04元

/股。 公司已按规定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完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

购买。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股票过户完成之日起12个月，

即自2020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

2020-30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

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39号），该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

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次批复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注册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

2020-3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暨公司控股

股东股权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柳工股份” ）于2020年7月31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有限” ）的《企业变更通知单》，通

知公司：2020年7月30日，柳工有限的控股股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变更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集团” ）。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7）、《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告编号：2020-08） 并于2020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上述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

更完成后，柳工有限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511,631,463股）未发生变化，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广西国资委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柳工有限的通知，在上述变更前，本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在上述变更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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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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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一般安全事故处理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3月5日，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乳源东阳

光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氟有限公司” ）环保制冷剂车间发生设备故障安全事故，详情请见公司

于2020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 《东阳光关于控股子公司发生

一般安全事故的公告》。

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有序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当地市政府

及有关部门进行了报告。当地市政府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安全事故调查组，公司及氟有限公司积

极配合安全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启动整改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氟有限公司的

安全生产管理。 现在将安全事故的调查情况和后续处理等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故原因与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企业作业人员没有严格按操作规程用氮气对氯化氢分离塔吹扫，造成塔中有空气。

2、反应系统催化剂再生过程没有按操作规程作业，使用压缩空气带入水分与通入反应器系统

的氟化氢产生氢氟酸，氢氟酸腐蚀设备及管道产生氢气，再氯化氢分离塔内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

气体。

3、交叉电焊作业使氯化氢分离塔内不锈钢填料与设备筒体产生电位差引发放电，导致氢气爆

炸。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 公司对下属企业的监管不到位，氟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工作不到

位，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扎实。

2、试生产组织违规作业。在前期试生产调整中未组织分析原因，重新开车前未严格执行相关试

生产方案，生产装置区域人员聚集、交叉作业，导致风险叠加。

3、企业管理体系执行不到位。氟有限公司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不到位，作业审批和现

场监督管控不严，试生产期间存在交叉作业。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3·5”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损失及处理情况

（一）事故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有关统计规定，本次事故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约460万元。

（二）处理结果

韶关市应急管理局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韶）应急罚[2020]6号、（韶）应急罚[2020]7号、

（韶）应急罚[2020]8号、（韶）应急罚[2020]9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第一款、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决定给予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责任人合计人民币

562,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故涉及资产损失及人员伤亡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之内， 事故发生后公司即向保险公司

报案，其中，伤亡人员均已获得工伤赔付及商业险赔付，财险赔付目前尚在核损中。

本次事故涉及项目为氟有限制冷剂改扩建项目，除事故发生车间正在拆解整改维修外，氟有限

公司其余生产车间已于4月29日恢复正常生产运营并完成生产许可证换证工作，未对公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

四、整改措施

事故发生后， 公司及氟有限公司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主体责

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杜绝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采取整改措施如下：

1、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完善对动火、受限空间等“八大” 特殊作业管理制度、应急救援预

案，规范各项安全操作，强化生产作业过程中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安全生产执行力。

2、全面组织各控股子公司开展安全现状评估和隐患排查整改，切实保证隐患整改到位，杜绝事

故再次发生。

3、进一步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岗位、不同工种人员进行专项教育培训，提高

员工安全意识、岗位风险辨识能力、安全操作技能、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员工持证上岗。

4、通过加大自动化、信息化、预警系统等投入，提高自动化水平，控制生产装置区域人员聚集、

交叉作业，避免风险叠加，确保安全生产。

公司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切实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安全意识和

责任心，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安全、持续、稳定运行。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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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博云投资” ）与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温氏” ）和上

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淞银” ）签订《关于湖南博云新材料有限公

司股份转让协议》。大博云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837,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82%）协议

转让给广东温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790,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72%）协议转让给上海

淞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一、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于2020年7月30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数量51,628,267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股份转

让完成后，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大博云投资 52,863,962 11.226% 1,235,695 0.262%

广东温氏 0 0 25,837,737 5.482%

上海淞银 0 0 25,790,530 5.472%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大博云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235,69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62%；广东温氏持有公司股份25,837,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82%；上海淞银持有公司

股份25,790,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72%。

二、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完成后，相关方的股份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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